
河南铁塔维护技术精英 李刚刚
李刚刚，1982年5月

出生，现任焦作市铁塔公
司代维单位——星辰公司
驻焦作铁塔办事处副经
理。2015年，在该公司承
担存量基站租赁合同转签
任务的情况下，李刚刚合
理安排工作，带领班组协
调相关村委会、单位加快
合同转签进度，使博爱基
站租赁合同转签工作在全
公司内遥遥领先。

李刚刚在施工改造、废旧物品利用方面，处处替业
主着想，提出许多合理建议，为降低工程成本、节材降耗
起到了关键作用。他成立了技术创新小组，专门处理技术
难题，获得了客户和同事的一致好评。在焦作市铁塔公司
推选“零缺陷”工作标准后，他主动践行工作标准，坚持“第
一次就把事情做对”，想方设法提高故障处理效率，为博爱
县实现100天“零断站”作出了突出贡献。在日前结束的全
省铁塔公司技术比武大赛中，他荣获铁塔维护专业二等
奖，被授予“河南铁塔维护技术精英”荣誉称号。

河南铁塔维护技术精英 侯蒙恩
侯蒙恩，1989 年出

生，现任焦作市铁塔公司
代维单位——恒联公司驻
沁阳市副主管。他于2011
年2月参加工作，靠着积
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和虚心
求索的学习热情，用6年
时间，从一名汽车司机走
到了代维副主管的岗位。

在 2015 年 11 月承担
代理维护任务时，侯蒙恩
已成长为该公司能独当一

面的技术骨干。他把企业信誉放在第一位，设身处地为
服务单位着想，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加强专业知识学
习，精心维护基站，确保通信网络畅通。他善于调动同
事的积极性，工作中身先士卒、兢兢业业。

2017年5月，他在参加恒联公司机房及动力配套专业
技能比武大赛中获三等奖。2017年9月，他参加河南省铁
塔公司技能比武大赛，获铁塔维护专业二等奖，并被授
予“河南铁塔维护技术精英”荣誉称号。

郑志伟，1979 年出
生，中共党员，工程师、
高级建造师。他于 2002
年7月毕业于中国人民解
放军信息工程大学电子工
程系，现任焦作市铁塔公
司建维部运行维护工作主
管。

2015年，时任该公司
修武项目经理的郑志伟，
选择在山多、站多、路险
的211个站点从事清查工

作。那年冬季，雪后的山路非常难行。在他的带领下，
其团队提前完成了清查任务，资产清查校验准确率达
100%。在后续存量资产接收工作中，郑志伟用其团队分
获个人一等奖、团体一等奖。2016年，郑志伟被评为河
南省建维动环专业类专家。2017年在省公司维护专项活
动中，郑志伟及其团队获得了告警整治第一名、综合离
线率整治第一名的优异成绩。

在全省2017年维护技能比武大赛中，郑志伟获得动
环监控专业一等奖，获评“河南铁塔维护技术尖兵”。

河南铁塔维护技术尖兵 郑志伟

河南铁塔奋斗奖 皇甫丙阳
皇甫丙阳，1984 年

出生，郑州大学管理工程
系工业工程专业毕业，
2002 年参加工作，现任
焦作市铁塔公司建维部工
程综合主管。

2016 年，该公司在
开展室分业务“零基础”
的情况下，皇甫丙阳积极
开拓室分业务，成立了焦
作市第一个省室分示范站
点，大大提升了焦作的室
分设计及承建能力。他于

2016年成为省专家库成员。皇甫丙阳认真做好项目过程
管控，并在2016年度焦作市铁塔公司示范站建设评选活
动中获得全省第一名。

在“三性达标”工作中，他对2015年以来的4000多个项
目进行梳理，规范系统流程、操作方法，确保项目合规、账
实一致，为项目建设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本栏图文均由本报记者张闻评提供）

河南铁塔奋斗奖 杨德君
杨德君，1980年出

生，中共党员，工程
师、MBA 硕士，现任
焦作市铁塔公司运营发
展部经理，曾任焦作联
通网络部副经理、焦作
铁塔项目经理、维护中
心主任、运发部副经理
等。

2015 年 4 月，杨德
君担任该公司修武项目
经理，在 3 个月内顺利

完成了21个站点的新建任务；2015年11月，他牵头完成
了焦作电信公司的资产接收工作；2016年，他带领维护
中心团队，在河南省动环劳动竞赛中获全省第二名，在
年度维护专业考核中获全省第二名。在他的带领下，该
公司在全省各类维护安全检查、维护示范站检查中都名
列前茅。

2017年，杨德君被调到该公司运发部，主持全面工
作，在客户服务等方面都取得较好的业绩。

韩向前，1980 年出
生，中共党员，复转军
人，曾担任区域经理、
项目经理，现任焦作市
铁塔公司综合部经理。

2017 年，在河南省
铁塔公司部署“三性”
达标工作中，焦作市铁
塔公司遇到了电信遗留
下 6 处土地产权过户难
题，韩向前等6位同志组
成了攻坚小组，全力解

决问题。他们积极争取政策性减免税收，于今年3月份顺
利完成了焦作市化工总厂基站的产权过户工作。以此为
突破口，他们于今年5月底办理了6块土地的过户手续，
成为全省首家完成土地过户的地市级分公司。

在基层工作时，韩向前依靠出色的协调能力，争取
到市、县分管领导的支持。他想办法盘活了武陟县一个
停用3年的“死站”，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13万元，后来
该站还被省公司评为新建基站示范站点。

河南铁塔特别奋斗奖 韩向前

本报讯（记者张闻评）在日
前结束的河南省铁塔2017年维护
技能比武大赛中，中国铁塔股份
有限公司焦作市分公司获得团体
一等奖；该公司员工郑志伟获得
动环监控维护一等奖，并获得

“河南铁塔维护技术尖兵”荣誉
称号；该公司员工李刚刚、侯蒙
恩获得铁塔维护专业二等奖，同
时获得“河南铁塔维护技术精
英”荣誉称号。

该公司自去年推行“零缺陷
工作标准”管理理念以来，从

“第一次就把事情做对”到“把
代维当兄弟”，公司的企业文化
逐渐深入人心，提升了公司代维
技术人员业务技能水平和工作效
率。

合署办公，资源共享。代维
管理推行“合署办公+三统一
（统一薪酬、统一考核、统一管
理） ”工作模式，集中管控、标
准统一，信息沟通实现“零距
离”，提高了员工的执行力，及
时提供应急保障。该公司代维人
员认同公司企业文化，增强了

“荣辱与共”的团队意识。
为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留

住骨干员工、培养创新人才，该
公司调整工资待遇，规范晋升机
制，进一步增强了代维人员干事
创业的积极性。

在代维管理方面，该公司实
行“专业+综合”维护方式，维
护区域实行网格化，专业维护实
现集中化；按照片区实施激励与
考核措施，每月进行评比，使广
大员工增强创优争先的意识。目
前，该公司已有 7 个办事处实现
30 天“零断站”，其中孟州办事
处创造连续156天“零断站”，客
户对此高度认可。

为进一步提高员工专业技能
水平，该公司推行“合署办公+
三统一”工作模式以来，通过理
论考试、实际操作等形式，每季
度都开展技能培训活动，本着确
保代维人员“学会 5 种知识，掌
握 6 种技能”的原则，使理论与
实际相结合，让代维人员学到真
本领。

为树立业务标杆，该公司本
着“培养人才、留住骨干”的原
则，对业务能力突出的代维人员
进行重点培养，选择理论知识和
实践技能突出的代维人员作为业
务标杆，确保广大员工“学有标
杆，做有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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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先进 树典型 打造一流铁塔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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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大
气污染防治攻坚战“三治标、三治
本”的系列决策部署，牢固树立绿色
发展新理念，切实将秋冬季大气污染
防治特别是重污染天气应对摆到更重
要位置，以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规范全市交通秩序、预防道路交
通事故为目标，以《中华人民共和国
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道路运输条例》《城市市容环境卫生
管理条例》《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
件》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技术标准
为依据，市综治办、市公安局等7部
门决定从2017年10月15日开始在市
城区开展超标燃油三轮车、低速载货
汽车、拖拉机集中整治，通告如下：

一、整治目标
（一）严禁违反规定入市。严查无

牌无证、假牌假证、故意遮挡号牌、污
损号牌、无反光标识、超限、超载、扬尘
等交通违法行为的燃油三轮车、低速
载货汽车、拖拉机。

（二）严查从事非法载货营运的燃
油三轮车、低速载货汽车、拖拉机。

（三）运输自产的粮食、蔬菜、瓜

果、生禽等涉及民生的车辆除外。
二、整治重点区域
（一）普济路（含）以东；北环路

（含）以南；世纪路（含）以北；山阳路
（含）北环路到人民路段；人民路（含）
山阳路到文汇路以南；文汇路（含）人
民路到龙源路以西；龙源路（含）文汇
路到山阳路以北；山阳路（含）龙源路
到世纪路以西。

（二）中站辖区：跃进路（含）紫荆
路到瑞丰路段；解放路（含）怡光路以
东；怡光路（含）新园路到北环路段；新
园路（含）怡光路以东。

（三）马村辖区：解放路（含）银河
大道以西；建设路（含）银河大道以西；
文昌路（含）纬北路到待王路段；银河
路（含）纬北路到解放路段。

三、整治措施与工作职责
（一）由市综治办牵头，负责统筹

协调各职能部门开展集中整治，组织
协调环保、公安、城管等部门开展督导
检查、通报讲评、责任查究等工作，并
通过报纸、电视等新闻媒体向社会公
布，对领导重视、措施得力、整治效果
明显、群众满意的，及时进行通报表

扬，对责任不到位、工作棚架、群众反
映强烈的，按照综治领导责任制相关
规定，落实通报、约谈、挂牌督办、实施
一票否决权制等责任追究措施，并将
集中整治工作绩效纳入今年全市综治
和平安建设年度考评。

（二）由市工商部门牵头，加大对钢
材市场、家具市场、建筑市场、水果蔬菜
批发市场商户的宣传力度，严禁商户使
用燃油三轮车、拖拉机进行运输。

（三）由市交通运输部门牵头，市
安监、城管、公安、工商等部门紧密配
合，依法加大对燃油三轮车、拖拉机从
事非法营运的查处打击力度。对于利
用燃油三轮车和拖拉机违法载货、载
人营运的，依法从重从严查处。加强
物流运输企业管理，严禁企业使用燃
油三轮车、拖拉机运输。

（四）由市公安部门牵头，市安
监、城管、工商、质监等部门紧密配
合，对未列入国家发改委《车辆生产
企业及产品公告》，未办理注册登记
等法定手续，违反规定入市、无驾驶
证、无号牌、无行驶证、无保险凭证
上路行驶的燃油三轮车和拖拉机进行

联合集中专项整治，发现一辆依法从
重从严查扣查处一辆；造成交通肇事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对于阻碍国家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公务
构成违法犯罪的责任人员，依法从重
从严打击惩处。

（五）由市城管部门牵头，对城区
短途运输生活垃圾的燃油三轮车限期
更换为清洁能源车辆。

（六）由市住建部门牵头，加强施
工单位、企业管理，严禁使用燃油三轮
车、拖拉机进行运输。

（七）由市邮政管理部门牵头，巩
固和加强寄递行业运输管理，本系统
不发生新增燃油三轮车运送快递现
象。

焦作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
办公室

焦作市公安局
焦作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焦作市交通运输局
焦作市城市管理局
焦作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焦作市邮政管理局

2017年9月22日

市综治办 市公安局 市工商局 市交通运输局 市城管局 市住建局 市邮政管理局

关于在市城区开展超标燃油三轮车
低速载货汽车、拖拉机集中整治的通告

为切实加强我市城区道路交通安全管
理，进一步有效预防和遏制道路交通事故，
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改善市城区
道路交通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
交通安全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市工商局决
定自2017年10月15日起严禁市城区市场
商户使用燃油三轮车、低速载货汽车、拖拉
机。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自通告之日起，工商部门将组织力量
在市城区各市场广泛开展宣传教育活动，
配合公安交警部门，积极引导商户不使用
燃油三轮车、低速载货汽车、拖拉机。

各市场商户应当自觉执行通告规定，
在市城区严禁使用燃油三轮车、低速载货
汽车、拖拉机。对违反通告上路行驶的，公
安交警部门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予以处
罚。

请广大市场商户积极配合工商、公安
等部门，共同维护道路交通安全和秩序，营
造文明、安全、畅通、有序的道路交通环
境。

特此通告。
焦作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7年9月22日

市工商局关于严禁市城区市场商户使用
燃油三轮车、低速载货汽车、拖拉机的通告

为降低燃油运输车辆对城区空气质量
污染，推进我市统一使用清洁能源转运城
区生活垃圾工作，现将有关事宜通告如
下：

一、各城区政府督导街道办事处、社
区负责落实辖区内单位或物业及居民楼
院，在2017年10月31日前将现有转运小
区内生活垃圾的燃油运输车辆，全部更换
为清洁能源车辆。

二、凡在城区内从事转运生活垃圾车
辆，必须为清洁能源车辆，否则，城区环

卫部门不予办理生活垃圾准倒证。
三、11月1日起，凡未更换为清洁能

源转运生活垃圾的燃油运输车辆，5城区
各中转站将不再接收其转运的生活垃圾。

四、市城管局、市公安局将联合对城
区内转运生活垃圾运输车辆进行检查，凡
发现随意倾倒生活垃圾以及在运输过程中
抛撒、滴漏等现象的，将依照相关法规，
给予从重处罚。

焦作市城市管理局
2017年9月22日

市城市管理局
关于规范居民区生活垃圾运输车辆的通告

市公安局交警部门
对燃油三轮车、低速载货汽车、拖拉机违法行为处罚参考代码

违法代码

1344

1005

1717

57011

57021

57031

1718

1719

1083

6014

燃油三轮车、拖拉机造成交通肇事构成犯罪的，依据相关规定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对于阻碍国家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公务构成违法犯罪的责任人员，依法
从重从严打击惩处。

违法内容简称

违法禁令标志指示

无证驾驶

机动车未悬挂号牌

使用伪造、变造的号牌

使用伪造、变造的行驶
证

使用伪造、变造的驾驶
证

故意遮挡号牌

故意污损号牌

未粘贴车身反光标示

机动车载物撒漏

违法记分

机动车违法禁令标志指示的

驾驶汽车以外其他机动车的

上道路行驶的机动车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

使用伪造、变造的机动车号牌的

使用伪造、变造的机动车行驶证的

使用伪造、变造的机动车驾驶证

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的

故意污损机动车号牌的

载货汽车、挂车未按照规定安装侧面及后下部防护装
置、粘贴车身反光标识的

机动车载物行驶时遗撒、飘散载运物的

违法记分

3

0

12

12

12

12

12

12

0

0

罚款金额下限单
位（元）

200

200

200

2000

200

200

200

200

警告

200

罚款金额上限
单位（元）

200

2000（一般为500）

200

5000

2000

2000

200

200

200

200

其他措施

拘留15日以下、
扣车

拘留15日以下、
扣车

拘留15日以下、
扣车

一、非法从事客运经营的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 第 63
条、《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
第79条：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由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责令停
止经营；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处违法所得2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没
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2万元的，
处3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 未取得
道路客运经营许可，擅自从事道路客运经
营的；（二） 未取得道路客运班线经营许
可，擅自从事班车客运经营的；（三） 使
用失效、伪造、变造、被注销等无效的道
路客运许可证件从事道路客运经营的；
（四） 超越许可事项，从事道路客运经营
的。

二、非法从事货运经营的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63条、
《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第64条：
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
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责令停止经营；有违
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处违法所得2倍
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
违法所得不足 2 万元的，处 3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一）未取得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许
可，擅自从事道路货物运输经营的；（二）使
用失效、伪造、变造、被注销等无效的道路
运输经营许可证件从事道路货物运输经营
的；（三）超越许可的事项，从事道路货物运
输经营的。

焦作市交通运输局
2017年9月22日

市交通运输局关于燃油三轮车、低速载货汽车、
拖拉机非法营运的处罚依据及标准


